青西高建〔2020〕8号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加快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复工进度的通知

各参建单位：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省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建设工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交公路明电〔2020〕42号)和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全省公路建设工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青交〔2020〕13号)、省交控集团《关于进一步加强省交控集团公路建设项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文件精神，为加快项目建设复工各项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积极开展复工工作
按照青海省关于重大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加快公路水运工程复工开工建设加大交通投资力度的通知》（交公路明电〔2020〕49号）、省交控集团《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加快全省公路重点建设项目复工的指南》文件要求及精神，各参建单位高度重视当前复工推进工作，积极组织开展人员、机械、材料的进场工作，制定相应切实可行的的复工方案、疫情防控方案，有效的指导项目复工有序推进。

二、有序组织，合理安排项目人员进场

各参建单位根据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省交控集团、西互公司关于各参建单位管理人员2月20日安排进场、劳务人员2月25日进场的要求，结合进场人员户籍所在地疫情情况，分批次逐步完成人员进场工作，并制定详细的项目管理人员、劳务队伍人员进场安排表，并在西互公司进行报备。期间西互公司将按照复工检查要求，对人员进场工作进行检查，并纳入项目复工履约检查考核内容。

三、加强管理，做好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

各参建单位对拟进场人员进行严格的排查及建档工作，特别是涉及湖北及疫情严重地区的返青人员，要求其暂不返岗，省外其他地区返岗到岗人员，先行在互助县级防疫指挥部门进行报备，按“返青即隔离”规定及项目属地防疫部门相关隔离要求进行14天隔离观察，隔离期满并取得相关防疫证明后方可上岗。
四、统筹管理，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各参建单位统筹做好生活、防疫物资保障，积极联系互助县相关部门，储备疫情防控所需防护用品、消毒、检测用品，如：口罩、84消毒液、酒精、体温计等，公共场所按时消毒，个人佩戴防护用品，确保生活必需品和防疫防护物资不少于1周的储备量，相关物资要优先保障一线员工。同时制定可行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执行项目负责人带班制度和值守人员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疫情信息“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凝心聚力，筑牢项目复工建设防疫防控工作。

五、积极对接，加快复工手续的办理
各参建单位要强化与互助县相关部门的对接沟通工作，及时安排做好进场人员备案、复工方案、疫情应急预案的备案工作。按照《互助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关于印发互助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的通知》，在完成项目复工准备后，向互助县提交复工申请，并接受复工准备工作检查，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及卫生防疫部门同意后，分部展开施工。

各参建单位积极行动，及早安排项目复工各项工作，对复工准备和进度进行周报制，每周四将工作完成情况和下周计划上报西互公司建设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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